附件4
[bookmark: _GoBack]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流程图
当地人民政府向省（自治区）林草局提出创建申请
省（自治区）林草局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司提出创建备案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司同意备案
当地政府组织编制十年以上森林城市建设规划
提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司进行专家初审
当地政府组织专家评审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司从森林城市专家库选择专家
当地政府印发实施规划
当地政府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司提出验收申请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修复司组织专家审查
社会公示
正式命名
初审通过
评审通过
实施满两年后
提交创森工作报告、指标自查报告、规划实施报告
无异议
有异议
实地考察
考察后无异议






















